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9年12月18日（星期五）14時13分至14時51分
地　　點　本院議場3樓會議室
主　　席　游院長錫堃
協商主題　一、研商「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相關事宜。（時代力量黨團、國民黨黨團提議）二、研商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動物用藥殘留標準」等8案相關事宜。（國民黨黨團提議）三、研商「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案相關事宜。（國民黨黨團提議）四、研商「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相關事宜。（民進黨黨團提議）
主席：各位先進，我們現在要開始開會。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會議，現在開始，首先我說明一下，今天協商有四個議題，一、研商「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相關事宜。二、研商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動物用藥殘留標準」等8案相關事宜。三、研商「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案相關事宜。四、研商「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相關事宜。這四個主題，我們先研商第一案，亦即學校衛生法，所以我就學校衛生法列席的行政官員向大家介紹。首先介紹教育部，依序為教育部蔡清華次長、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彭富源署長、綜規司王明源副司長、法制處洪怡玲副處長。接著介紹衛生福利部，依序為陳時中部長、食品藥物管理署吳秀梅署長、疾病管制署張育綾專門委員、國民健康署防菸組呂孟穎簡任技正。再來為經濟部林全能常務次長、銓敘部法規司黃惠琴專門委員、行政院農委會畜牧處張經緯處長、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鄒慧娟副局長、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育銷加工組陳祈睿組長、原住民族委員會林碧霞副主任委員、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邱文隆處長、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許輔主任、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廖玉琳專門委員、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編人力處王佳玉專門委員、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聘用高級環境技術師吳孟兒先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企劃處劉慧君專門委員。先介紹到這裡。
林委員為洲：院長，我先提一個議程的程序問題，徵求各黨團意見。
主席：好。
林委員為洲：我們今天要協商，我是建議這樣，因為我們加開院會，我建議我們先協商關於下禮拜四加開院會以及禮拜五正常院會的議程，議程是要先排處理行政命令？還是要處理食安法或是學校衛生法？我們先談這個程序，因為比較有急迫性的是行政命令，大家還是有一點疑慮，所謂25日、什麼三個月的問題，雖然柯總召已經講得很清楚了，不過大家還是有疑慮。所以我的意思是徵求各黨團的意見，我們先協商下禮拜加開的院會以及禮拜五的院會是要先處理行政命令還是先處理法案；是一天處理還是二天處理；當然還包括法案討論時，要怎麼發言。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下星期處理的重點是關於萊豬進口的行政命令，主要是這個議題，民眾關心的也是這個議題，各黨團也要透過這個院會表達各自的立場，所以我們是不是先處理下星期的議程要怎麼排、要怎麼發言、各黨團針對附帶決議及行政命令的提案要怎麼表決、表決幾次、發言幾次、哪一天處理、是一天處理還是二天處理？針對下星期這個議程的程序部分先討論，討論完畢之後，我們再實質討論內容，食安法也好，學校衛生法也好，行政命令也好，看看大家有附帶決議的內容要怎麼磋商、還有沒有機會妥協、還有沒有機會取得共識，那個實質討論放在後面，我的建議是這樣。請大家支持，謝謝。
主席：請柯總召發言。
柯委員建銘：主席、各位委員同仁。剛才林為洲總召談的是我們今天最重要的核心事項，我今天在議場也和林總召談我們今天大概就處理程序性問題，包括要如何處理、何時要處理什麼等等，即使行政部門不來都無所謂，今天還不會進入實質討論，為什麼呢？上次我們在這裡朝野協商時，談到民進黨很善意保留25日及29日二天院會，總質詢完畢到月底還有這二天院會嘛！用這二天處理國民黨需要的查照改審查案及學校衛生法、食安法等等，大家正面對決，我們絕不閃躲，也不用議事手段把這些都cut掉，不可能的事情！我們就正面對決，反正是最後一哩路了，時間也差不多了，大家圖窮匕見了嘛！你們如果要「落人」，儘管「落人」，我沒有意見，你們要「落人」，要包圍立法院，還是租借場地，如何安排都沒有關係，只要議場和諧就好了，不要再丟東西，我都沒有意見，這是你們要的嘛！查照改審查案的時間到了，明年1月1日就開始了，我們也不會省略這個程序，我們很正確表態我們的立場。你們是要這個畫面，有柯建銘反對、誰反對等等，之後你們要罷免，那都是雕蟲小技啦……
主席：我有一個疑問，既然現在我們要談程序，現場行政官員有那麼多人，是不是請他們回去？好不好？
柯委員建銘：請回好了。
主席：讓大家回去。
莊委員瑞雄：防疫最重要！
主席：因為大家都很忙……
柯委員建銘：部長還要回去備詢嘛！
主席：請大家回去，包括後面的，還沒有上來的，在樓下的，請全部……
柯委員建銘：就地解散，好不好？
主席：就請大家先離席。
柯委員建銘：院長，我還沒講完。
主席：沒關係，讓他們離開，如果我們要打架，才不會殃及無辜。
林委員為洲：院長有先見之明。
主席：柯總召，你繼續再發言。
柯委員建銘：今天很清楚大家要把這個程序講清楚，看誰要去排程序委員會，這都有技術性問題，程序委員會要排喔！這都要大家講好。
我們先講這9個查照改審查案，現在又出現爭點了，就是賴瑞隆委員主持經濟委員會的第9個、只有1個的查照案已經出委員會，但是他們說不算，他們說不算的邏輯是什麼？沒有關係，本來這個就是一包的，像我們上禮拜二要協商，我們上禮拜一就趕快排，讓它出委員會，這是要成就你們的姻緣，一起對決。到底是9個還是8個，這個要先講清楚，你留一個的話，明年1月1日以後行政命令就公告了，你留一個是要用來「花」的，我覺得你們的邏輯怪怪的，我看不懂，你說那一個是要等公投有結論出來才要審查，公投是明年8月，但明年1月1日就開始了，即使立法院不審查，行政命令還是會照樣生效，這個你要想清楚。
所以我還是很誠懇地建議，要全部併在一起來處理，這是第一個。第二個，要怎麼處理？蔣萬安曾經經過6次委員會審查，賴瑞隆曾經經過5次委員會審查，這都是創歷史紀錄，一般查照改審查一小時就結束了，結果這個搞了6次，要點名表決什麼都搞完了，最後蔣萬安在處理的時候，11月中旬左右出委員會後，我們四黨都說要協商，全部出委員會，保留到院會處理，然後有80個附帶決議也都沒有處理，全部出委員會，那一次各黨包括民眾黨、時代力量都在，大家都講清楚要到院會來處理，剛好時間到了，我們就到院會來處理。賴瑞隆那個也是如此的程序，但是有27個附帶決議，一樣，蔣萬安手上有8個案子，其實不是只有8個而已，民眾黨有它的立場，時代力量有它的立場，國民黨有它的立場，當然你們的立場都是反對，我們是贊成，因為查照改成審查終極結果是怎麼處理？就是Yes or No而已。要不要這樣？不要這樣的話，就退回行政院，Yes or No而已，沒有所謂修正的空間，要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退回行政院，就這樣而已。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今天接下來要談程序，國民黨一直認為3個月到期是12月25日，實則不然，因為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一條規定，查照改審查的時候，委員會3個月內要審查完畢，但現在已經出委員會了，所以沒有時間的問題，時間到是指到年底，這個時間問題比較重要，因為明年1月1日要開始了。所以第一個，剛才林為洲委員講他們比較恐慎，在時間上，3個月到期應該是12月25日，但其實已經沒有3個月的限制，已經打破3個月了，因為已經出委員會了，委員會要審查3個月，如果委員會3個月內沒有處理的話，行政命令就自動生效；如果委員會有意見，既然已經出委員會了，那就到院會再面對。
另外，你比較在意的是，那天計較說24日要多開一天，我們24日那天就來處理這個，程序委員會要排，下星期二召委是誰？要先講好，應該是曾銘宗吧？叫曾銘宗去排，我們不會有意見。24日排的時候，24日是星期四，所以下禮拜只有兩天委員會，星期五是院會……
林委員奕華：應該是星期二。
柯委員建銘：星期二沒錯，所以24日那天排，照程序要怎麼處理，林為洲委員剛才提到有幾個要發言、有幾案，附帶決議也是贊成、反對而已，附帶決議沒有登記發言，一邊有80個，一邊有27個，加起來總共一百零幾個，然後就「贊成」、「反對」一直按下去。針對本文的部分，我建議一黨一個就好了，國民黨的立場什麼、時代力量是什麼，因為是一個案變成很多案。
林委員為洲：現在是幾個案子？
柯委員建銘：9個。
林委員奕華：9個行政命令……
柯委員建銘：行政命令有9個，你們反對，民眾黨也反對，時代力量也反對……
邱委員顯智：總共9次，一案一次。
柯委員建銘：一案的話，是要贊成哪一案、反對哪一案，逐案對決，你們都反對嘛？在野都反對？
林委員奕華：他現在講的是發言……
鄭委員運鵬：講表決。
柯委員建銘：現在講的是表決，因為有9個案子表決的時候，因為大家都站在對立面，每一個案子，國民黨、民眾黨、時代力量同樣等反對，我們贊成就寫下去，就表決嘛！至於發言的部分，大家講好，一黨要幾個人發言都沒有關係，因為9個案子都要發言的話，大家先想一下，看看是一黨一人，還是一黨要派幾個人發言，先講好。我提醒大家，總共有9案。如果要一次一起發言也可以，大家稍後一起想想看。除此之外，還有一百多個附帶決議案，當天假設沒有國是論壇的話，時間應該還足夠。
林委員為洲：處理附帶決議時我們也要發言。
柯委員建銘：附帶決議從來沒有發言的，立法院處理附帶何時有發言？以前是有人反對就沒有了，到蘇嘉全當選立法院院長的時候改為可以表決，但附帶決議從來沒有發言的，你可以去查一下。
林委員為洲：我提我的建議……
柯委員建銘：再來，學校衛生法先登場，還是要食品安全法先登場？學校衛生法有好幾個項次，總共二十幾個版本，展現立場之後，好幾個項次都不大一樣，就像第二十三條，就有十餘案，但結論都是一樣，所以現在大家要收斂一下，第二十三條的部分，林為洲委員反對、林奕華委員也反對，都是同一個案子嘛！
林委員奕華：第二十三條的部分已經收斂過了。
柯委員建銘：還沒有收斂？
林委員奕華：有，第二十三條的部分，國民黨跟民眾黨後來已經都談好了，等於3個案而已。
柯委員建銘：等一下我們陸續談。我們把這個講清楚的話，禮拜四就各自準備，在這裡喊也沒有用，再喊也還是如此！最極致的表現就是讓院會亮燈，各黨發言。現在我跟林為洲委員開始吵，一個人吵10分鐘、吵50分鐘，都不影響結果。院長，我們是不是先把程序講定，大家就很安心地去準備，什麼時候要開戰場了？你們何時要「落人」，都沒有關係，但不要搞武器進來就好了，否則會造成武器不對等。
林委員為洲：不會傷人的武器。
柯委員建銘：不會傷人的武器？那就是嘴巴嘛！
林委員為洲：我的建議就是禮拜四的第一案先處理行政命令，所謂的9個行政命令，至於發言，我們的期待是只要有提案就可以，否則你寫提案是寫什麼意思？無論是大黨或小黨、執政黨或在野黨，只要有提案，都能夠代表發言，而且也要表決該提案，而不是只表決9次。例如第一個行政命令，假設我們各小黨也都有提案，包括要廢止如何、如何，就是說政黨有提案，我們就進行表決，表決之前就可以先發言，這是行政命令的部分，我們禮拜四前面就先來處理這個部分。這樣要表決幾次、發言幾次，這個可以算一下。我的建議就是禮拜四都來處理這個行政命令，加這兩個法案，整天都來處理。然後，禮拜五再另外排其他的案子。
我們之前不是也在擔心說沒有成績嗎？其他想要二、三讀的案子也可以排入禮拜五，因為那個時候就沒有總質詢了，可以來增加這一屆的績效，禮拜五反正就把它留下來，可以排其他案子，那禮拜四（即下禮拜四）就整天來處理這個行政命令，加上食安法及學校衛生法，充分的發言、充分的表決，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就是一整天的時間把它處理好，我的建議是這樣，所以：第一，希望是下禮拜四（24日）整天來處理這三個案子，第一個叫做九個行政命令……
鄭委員運鵬：9加1、加1，就是加兩個法案……
林委員為洲：對，加兩個法案，整天都來處理這個。
柯委員建銘：處理不完啦！
林委員為洲：怎會處理不完？處理到晚上12時，25日就來做業績，通過別的案子……
柯委員建銘：要做業績的話，還有30日、31日兩天，沒關係，能早點處理完畢就早點處理完畢。
林委員為洲：我認為一天就把它處理完畢。
柯委員建銘：不可能，會到25日就處理完？
林委員為洲：24日把它處理完畢，到晚上12時。
鄭委員運鵬：時間要算一下。
林委員為洲：等一下算啊！就是表決的時間加發言的時間，看看要表決幾案。
柯委員建銘：畢其功於一役！
林委員為洲：好，一天。
柯委員建銘：24日後立法院就過聖誕節，下課！
林委員為洲：對，讓大家過聖誕節！長痛不如短痛！
柯委員建銘：但是我告訴你，我們很多法案都已經盤整好了。
林委員為洲：那就禮拜五處理。
柯委員建銘：有的還要協商再表決。
林委員為洲：我們國民黨團的意見，就是那一天充分的發言、充分的表決，然後都把它完成，包括九個行政命令、包括兩個法案，這是第一點；第二點，這不表示我們不用再討論實質內容，我們下禮拜一、下禮拜二都可以黨團協商，以進行實質討論，包括這九個行政命令跟兩個法案的實質討論，那時候才需要陳時中部長……
柯委員建銘：加減處理一些……
林委員為洲：看看有無妥協方案？我們還是希望，既然萊豬擋不住，進來是不是還有機會──即這中間是否有你們可以接受、我們可以接受，然後對國人食安有幫助的管制方案？比如說標示、比如說內臟等等還有很多……
柯委員建銘：那就不必公投了？
林委員為洲：對啊！如果有妥協方案就不用公投了，比如說明確標示，總是要努力啊！不要只有表決，立法院不是只剩下表決而已，然後下禮拜一、下禮拜二也可以來協商實質內容，來做最後的努力，然後禮拜四……
鄭委員運鵬：禮拜三也可以。
林委員為洲：下禮拜一、二、三都來協商實質的內容，然後禮拜四來處理，我的建議是這樣，然後再來聽聽其他政黨的意見。
賴委員香伶：剛剛我聽了兩位總召的發言，因為你們經驗很豐富，我也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建議，但是我看了這四個案之間的連帶關係，因為公告是來自於食管法第十五條第二項，這次食管法又有修正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甚至後面還有更多的條文，我原來以為食管法應該是這次源頭裡面的重要法規，所以是不是要先處理食管法，再來是學校衛生法，之後連動的才是公告的這八項有效與否？如果前面大家對食管法有共識，更有可能是後面的八個公告中的幾個可能就沒有公告的必要性，所以是不是應該倒過來把食管法處理之後，處理學校衛生法，再來是八個公告？這樣子比較符合法體例上的原則。
柯委員建銘：我知道你的意思，這就是假設民進黨都投降了而已，所以可能性應該趨近於零。
賴委員香伶：就你們的意思來看，應該不是為了最後的表決大戰而大戰，到了今天來講，不管基於各種修法的原因，科學的數據，或者是管理上的措施，蘇院長也公布五大措施了，所以其實我覺得應該是照法的體制來做，因為莊委員也是學法的，體制上是不是應該從法條開始，最後是公告？程序上我的建議是這樣。
柯委員建銘：我都沒有意見。林為洲委員在怕24日沒有處理，你說要這樣處理我沒有意見。
林委員為洲：怕民進黨……
柯委員建銘：不表決我也有方法，但是我不會用。採取表決也可以把這個事情處理掉，我也有方法，但是我不會用這個方式。
邱委員顯智：我們的意見是說今天大家要能夠充分表達意見，充分討論，因為這件事情的社會爭議很大，所以主要的就是希望比如說有一些提案，提案人能夠出來說明提案的理由，當然這有可能有人反對、有人贊成，那就在充分討論之後，然後再進行表決，這樣才比較妥當。然後針對今天這些法案的部分，也希望能夠再排協商大家來談看看，看能否有一個比較周延的作法。
柯委員建銘：任何法案在委員會審查時就有提案說明，院會沒有提案人在作提案說明，都是政黨立場。
林委員為洲：除了那些行政命令以外，還有一些公決案……
林委員奕華：發言的部分，可能不止行政命令跟那兩個法，如果有些公決案的部分，應該讓大家可以發言。
柯委員建銘：什麼叫做公決案？
林委員奕華：各黨都有提一些公決案啊！
柯委員建銘：沒有吧？
林委員奕華：有啦！應該現在就有……
賴委員香伶：之前有撤回的案子……
林委員奕華：像有些都是包裹送協商，在衛環委員會跟經濟委員會都有，不是附帶決議的公決案都有。
柯委員建銘：是臨時提案？
林委員奕華：反正全部都已經包裹送協商，還是那部分到細節再談？
柯委員建銘：應該沒有。你現在把它講清楚，全部撈出來我們一案、一案檢視，好不好？
林委員奕華：有些不是附帶決議……
林委員為洲：我是覺得下禮拜我們還會再協商，對不對？這部分大家有共識，要協商其內容，不是只是表決而已，或只是發言完之後就表決，應該還要再協商，至於要協商什麼？協商就是把所有正反的意見加上附帶決議，以及所謂的公決案的內容，大家都拿出來再討論，不然要協商什麼？就是協商那些實質的內容，也許附帶決議就可以收斂得比較少了，當然我們現在只要先確定下禮拜四（24日）要來處理這幾個法案，並且確定要處理完，就算處理到晚上12時也要處理完，該發言的就發言，但也許不會有那麼多案，因為我們下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都還可以朝野協商。至於協商會不會有結果、案子會不會變少或是有妥協方案，這些都有可能，但是我們先確定24日要來處理。至於剛剛賴總召講的，好像也有它的道理，只要民進黨承諾下禮拜四一定會處理這些行政命令，那我們先處理食安法跟學校衛生法也有它的邏輯，因為完成母法的處理到時候否決掉後面的行政命令，行政命令就不用處理了，當然柯總召說這樣的機會趨近於零，但是還是要走完程序嘛！所以邏輯上還是先處理母法，母法如果維持原來的食安法跟學校衛生法，那當然就可以處理它後面的行政命令，但是母法如果被改了，就不能禁了，那行政命令就無效了。我們同意可以先處理法，然後再處理行政命令，但要承諾行政命令也要在那一天處理。以上。
柯委員建銘：我都保持非常open，而且不會在那邊搞小動作，你們大家說好就好了。
賴委員香伶：所以重點是……
林委員為洲：邏輯上是先修法……
鄭委員運鵬：先修法再處理後面的事由。
主席：現在大家已經都有表達意見一輪到兩輪了，意思就是這樣，我講出來確認一下，12月24日星期四那一天，單日一次院會，因為時間有限，建議當天討論事項僅列美豬、美牛的行政命令案、學校衛生法及食安法等案，至於哪一個在前、那一個在後，好像……
林委員為洲：到時候程序委員會也要排。
主席：柯總召說open，你也說尊重賴總召，就是把法放在前面。
柯委員建銘：還有一個剛才還沒談清楚，是8個還是9個？先講好，因為出委員會是9個才對。
林委員為洲：對我們來講，我們認為那一個有瑕疵。
柯委員建銘：你現在告訴我瑕疵在什麼地方。
林委員為洲：好啊！要排你們去排，我們會抗議。
柯委員建銘：要對你們比較好，你們還要抗議？
鄭委員運鵬：一天要處理完，你們還要抗議？
林委員為洲：抗議……
柯委員建銘：你不就是三進三退？
林委員為洲：你們也是會表決，你們就表決你們的。
柯委員建銘：就排下去啦！
林委員為洲：就排啊！我們不承認那一個。
主席：好。
柯委員建銘：下禮拜一發朝野協商通知，送給院長併案協商、併案處理。
主席：這樣的話，我把決定的文字先唸一下，如果可以，大家就簽名，不可以的話就再修改。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決定事項：各黨團同意109年12月24日（星期四）第9次院會討論事項僅列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主審之美豬、美牛相關行政命令8案、經濟委員會主審之美豬、美牛相關行政命令1案及「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11案，列案順序就照後面所述。這樣可以嗎？
林委員奕華：經濟委員會的部分寫上去，我們會有意見。
林委員為洲：我們不承認……
賴委員香伶：法案先行就不會吵架……
柯委員建銘：有關經濟委員會，坦白講，那天在那邊吵架，程序上有14人要發言，你們全部發言結束，照程序就出委員會。
林委員奕華：你們表決也有問題啊！
林委員為洲：如果不寫進去呢？
林委員奕華：被抓到表決在場的也說不在場。
柯委員建銘：你聽我講，那天來這裡抗議有鄭麗文、曾銘宗、葉毓蘭說要發言，那天他們有登記發言卻沒有發言，那天什麼程序都有講了，那14人大部分都有發言了，沒講的卻反映說沒讓他們講，很奇怪。所以你們要弄清楚是非真相。
林委員為洲：反正我會跟你吵架，你唸你的，我們抗議我們的。
柯委員建銘：你不要亂丟東西就好。賴香伶委員，你小心，不要被他牽去。
賴委員香伶：我認為有爭議的放後面，前面兩個法案沒有爭議先行處理，不然會到晚上12點繼續吵。
柯委員建銘：好啦！
邱委員顯智：先後應該沒有什麼差別，沒有問題。
賴委員香伶：法案先。
主席：剛才他們都已經同意照賴委員這樣做，他說開放。
邱委員顯智：我們也沒有問題，支持。
柯委員建銘：林為洲委員念茲在茲的就是行政命令24日一定要處理，我尊重你，你24日要排第一、第二或第三，我都尊重你，大家都是要面對的，但是經濟委員會那個是絕對沒有瑕疵的。
林委員為洲：有瑕疵啦！
林委員奕華：有瑕疵。
柯委員建銘：那麼清楚的東西。
林委員奕華：院長，還有一個建議，其實學校衛生法裡面有幾個條文跟這件事情是無關的，所以我建議協商的時候有些條文可以先確定，那個部分就不一定要到院會去表決。我要先說明，其實有些條文與萊豬這件事情是無關的。
柯委員建銘：我們看一下再講。
林委員奕華：所以到時候協商……
柯委員建銘：暗藏玄機吧！
林委員奕華：沒有，電子菸有什麼暗藏玄機？
邱委員顯智：所以下禮拜……
林委員奕華：不是啦！這是在不同會期提出來的修正案，只是都是學校衛生法而已，其中牽涉到營養師等等。
柯委員建銘：和本案無關的，我們暫不審議。
林委員奕華：我的意思是協商的時候不是只有相關的，有些是無關的條文，也是要協商，因為那次委員會協商的時候，我們本來希望把除了第二十三條和第二十三條之一以外的條文確定下來，但是民進黨沒有派人來參加或是來一下就走了，所以其他條文沒辦法進到實質協商，比較可惜，變成要到院長這裡協商。有幾條條文本來在委員會協商就能夠解決了……
柯委員建銘：哪一條？
林委員奕華：可是因為那天民進黨的委員都來一下就走了，變成沒有辦法協商，有好幾條都是跟這個案子無關的，其實有點可惜，在委員會協商就有共識的。
柯委員建銘：校護的問題嗎？
林委員奕華：結果協商那天民進黨沒有人來，所以只好到院長這裡協商。
柯委員建銘：不是沒有人去，我們尊重你們的獨享權，好不好？
林委員奕華：這個部分就讓你們知道一下，有幾條條文是跟這件事情無關的。
邱委員顯智：我們是不是先講好下禮拜一協商的時間？今天已經禮拜五了。
林委員為洲：一樣14時到17時，三天都排。
柯委員建銘：好。
林委員為洲：禮拜一、二、三都來協商。
柯委員建銘：排到聖誕節……
林委員為洲：好好談。
柯委員建銘：好，來簽名。
賴委員香伶：院長，請問協商時間確定了嗎？禮拜二我們有三個委員在進行院長質詢，所以時間有沒有辦法先敲一下？是下禮拜一，還是下禮拜一、二、三都要排？我們禮拜二有三個人在質詢院長，所以禮拜二下午儘量不要讓我們都在協商，我們都在樓下。
柯委員建銘：改書面。
賴委員香伶：改書面？不行！這樣對行政院長不尊重。所以是不是禮拜一、三？
柯委員建銘：差不多了！
賴委員香伶：好，謝謝。
散會（14時51分）


